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醉醉驾驾套套牌牌车车拒拒查查还还拖拖行行交交警警
男子因妨害公务、危险驾驶被判处拘役六个月

本报聊城3月23日讯(记者
孟凡萧 通讯员 潘辉

韩磊 ) 醉酒驾套牌车路遇交
警，为拒绝检查将交警拖行500
米被逼停。近日，东昌府区人民
法院审理此案，以犯妨害公务
罪，判处犯罪嫌疑人孙某拘役
五个月；犯危险驾驶罪，判处拘
役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
1500元，决定执行拘役六个月，
并处罚金人民币1500元。

1月7日14时许，聊城市公
安局交通巡逻警察支队市区

民警张某及协警刘某等人在
聊城市东昌府区东昌路与卫
育路路口执勤时，发现被告人
孙某驾驶的机动车所悬挂的
车牌系套牌，遂要求其停车接
受检查。被告人孙某拒不配
合，继而驾驶车辆继续行驶，
协警刘某趴到该机动车前盖
上，被告人孙某明知车前盖上
有人仍继续行驶500米，后至
运河桥南逼迫其停车后将孙
某抓获。

同时经聊城市公安局刑

事科学技术研究所鉴定，被告
人孙某每100毫升静脉血中乙
醇含量为113 .1毫克，后经济
南市公安局交通物证鉴定所
再次鉴定，被告人孙某每100
毫升静脉血中乙醇含量为103
毫克。

东昌府区人民法院经审
理认为，被告人孙某在道路上
醉酒驾驶机动车，以暴力方法
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
执行职务，其行为已构成妨害
公务罪、危险驾驶罪。公诉机

关指控被告人的犯罪事实及
罪名均成立。被告人孙某当庭
自愿认罪，且有悔罪表现，故
对其可从轻处罚。据此，根据
被告人孙某犯罪的事实、犯罪
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
害程度，依法做出以下判决：
被告人孙某犯妨害公务罪，判
处拘役五个月；犯危险驾驶
罪，判处拘役三个月，并处罚
金人民币1500元，决定执行拘
役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
1500元。

小小区区旁旁养养蜂蜂
业业主主挺挺闹闹心心

本报聊城3月23日讯(记者
张召旭 ) “这几天天气还不错，
我开窗通风的时候家里竟然飞进
来两只蜜蜂。”23日，欧景丽都小
区业主郭女士反映，在小区北围
墙外的空地上有十多个蜂箱，虽
然现在还没见到成群的蜜蜂飞
舞，但她还是有些担心。

23日，记者在小区看到，小区
外的蜂箱仅与小区有一道铁栅栏
围墙之隔，离居民楼不过20米远。
郭女士说，刚开始的时候她还没
有在意，毕竟没有看到蜜蜂，可是
就在前天上午，她开窗通风的时
候家里飞进来两只蜜蜂，由于家
里有小孩，郭女士费了很长时间
才把蜜蜂拍死。

小区业主刘先生说，原来小
区北侧就是块空地，前几年种上
了一些果树，这几天桃树都开花
了，不知道是谁弄来了一些蜂箱，

“蜜蜂虽然不会主动攻击人，可小
区里孩子多难免发生意外。”刘先
生说，他去问过物业，但物业表示
由于是在小区外，不是其管辖范
围之内，所以一直没能妥善解决。

记者了解到，蜜蜂一般不会
轻易蜇人，除非是它认为受到了
攻击或侵害。若是市民被蜜蜂蜇
伤，应该立即设法将断刺拔出，然
后找一个生茄子切开搽抹患部，
能消肿止痛。因为蜜蜂毒液为酸
性，要是没能找到茄子，你还可用
百分之三浓度的肥皂水、百分之
五浓度的氨水或小苏打溶液洗敷
伤口。

大大意意火火车车乘乘客客

玉玉石石落落卧卧铺铺

本报聊城3月23日讯(记者
杨淑君 通讯员 王伟丽 )
20日晚上11点左右，在聊城火

车站客运值班室，聊城市民杜
先生为值班主任朱云霞送来了
一面绣着“尽心尽责，为民服
务”的锦旗。

原来，家在聊城的杜文然，
19日晚上在北京西站乘Z133次
列车返回聊城。他和家人光顾
着拿箱子下车，把在北京买的
大宗玉石落在了卧铺上。

了解事情的原委后，朱云霞
接着给列车联系。打了近十个电
话后，才找到了值乘的车长。车
长根据提供的卧铺号，在卧铺的
枕头旁边找到了丢失的物品。

第二天列车从井冈山返回
时，杜先生早早来到车站等着
接玉石。大宗玉石，辗转千里终
于回到主人那里。

23日中午12点，建设路上一工地的工人中午下班后，纷
纷翻护栏去对面的小吃店吃饭。正值上下班高峰车辆密集，
给交通安全带来很大隐患。

本报记者 邹俊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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